关于推进人防工程防护体系

补强优化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市国动办、沈抚示范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为深入贯彻《人民防空法》《中共辽宁省委 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军区关于深入推进人民防空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辽委发〔2019〕26号），推进高抗力等级人防工程建设，提升城市综合防护能力，现就人防工程防护体系补强优化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地要按照国家人防办工作要求，全力推进人民防空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明确医疗救护、防空专业队等高抗力等级人防工程建设的空间规划。新建民用建筑项目，应依据人民防空专项规划，优先审批建设医疗救护工程、防空专业队工程、一等人员掩蔽工程等高抗力等级专用人防工程。中心医院和急救医院应结合城市地面医院进行建设；救护站应根据城市留城人口分布，结合地面医院和城市居住区进行建设。一等、二等人员掩蔽工程和物资储备工程的单体规模不宜小于1000m2,救护站的单体规模不宜小于1500m2，急救医院的的单体规模不宜小于3000m2，中心医院的的单体规模不宜小于4000m2。
二、在满足人防工程建设的条件下，鼓励建设防空专业队工程、医疗救护工程及一等人员掩蔽工程等高抗力等级人防工程和特殊用途配套工程。对于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的项目，修建一等人员掩蔽工程、防空专业队工程、救护站、区域电站或区域水源的，按照该工程的建筑面积乘以2，计入项目应建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修建核生化监测中心、中心医院、急救医院的，按照该工程的建筑面积乘以2.5，计入项目应建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修建食品库、药品库等特殊用途配套工程的，按照该工程的建筑面积乘以1.4，计入项目应建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

三、要重点加强重要目标毗邻区的人民防空工程配套建设，统筹推进区域内医疗救护、防空专业队、一等人员掩蔽工程和区域电站、区域水源、核生化监测站、疏散支干道等配套工程建设。

四、加强城市地下防护空间连通，人民防空专项规划要统筹连通布局，推动地铁等地下交通干线与沿途人防工程、人防工程与人防工程之间建设具备防护能力的连通通道。按防护等级修建的连通通道，面积计入双方应建人防工程面积。暂不能连通的，应预留连通口。

五、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

                       2026年7月2日


